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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各国政府提案和意见 
 
白俄罗斯：关于未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建议 
 
1. 未来的公约草案必须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独立而广泛的文书，在拟订时必须考虑
到在联合国主持下为团结国际社会的力量共同打击腐败现象而商定的各项文书，其中

包括《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 

2. 公约草案的拟订者认为，似宜在案文中列入惩处措施，以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的
处罚形式对非法行为实际惩处。按照这样的观点，在拟订未来的公约时应当严格遵守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 

3. 为了简化关于公约的签署程序和随后的加入程序，以及为了简化对国内立法进行
任何修正或增补的程序，白俄罗斯认为，在起草未来的公约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各国

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 

4. 公约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与腐败有关并且属于跨国犯罪定义范围内的行为，而
且还应包括那些无法归类于这类刑事犯罪类别的腐败形式。 

5. 在编拟草案时，应将重点放在整套的预防措施上。建议草案的大部分应规定用以
预防腐败的措施，在拟订时应争取得到广泛的各界专家的协助，包括在银行和金融领

域的专家的协助。 

6. 对涉及腐败的行为加以刑事定罪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如能确保
草案中尽可能包括刑事责任的最广泛理由和条件，那么将可能协调统一成员国的国内

立法和保证成员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合作取得成功。 

7. 未来的公约条款应能促成公约各缔约方之间加强合作，以遏制和打击各种不同形
式的腐败现象。 

8. 公约的案文中应包括一整套措施，旨在鼓励银行、信贷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发
现和预防各种非法洗钱交易的活动。 

9. 公约中应当规定返还非法来源资金的标准。 

10. 因此，未来公约草案的结构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定义。 



A/AC.261/IPM/21 

2 

 2. 范围。 

 3. 保护主权。 

 4. 预防腐败的措施。 

 5. 刑事定罪。 

 6. 惩处。 

 7. 管辖权。 

 8. 法人的责任。 

 9. 保护证人和被害人。 

 10. 银行保密法的不适用性。 

 11. 司法互助。 

 12. 联合调查。 

13. 搜集、交换和分析情报（包括建立刑事档案）。 

 14. 引渡。 

 15. 刑事诉讼的转移。 

 16. 被判刑人员的转移。 

 17. 预防非法来源资金的跨国界转移（不限制或禁止合法资金的自由流动）。 

18. 侦查、扣押、没收和返还腐败活动的所得（包括关于这些所得来源国的确
定标准）。 

 19. 处理没收的所得。 

 20. 技术援助。 

 21. 与其他国际条约的关系。 

11. 公约草案中还应包括一些相关的规定，允许可以议定书和其他种类的文书加以
补充，共同构成未来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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